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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門法訊速報-司法實務面面觀  
 

106 年 12 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(二) 
 

 

※106 年度台上字第 2919 號 

1. 通譯係譯述言詞文字互通雙方意思之人，就藉其語言特別知識以陳述所觀察之現在事實，雖

與鑑定人相似（刑事訴訟法第 211 條規定通譯準用鑑定人之規定），惟通譯係為譯述文字，

傳達意思而設，其傳譯之內容本身並非證據，此與鑑定係以鑑定人之鑑定意見為證據資料，

二者性質上仍有不同。 

2. 刑事訴訟程序命通譯及鑑定人具結，旨在透過刑法偽證罪之處罰，使其等為公正誠實之傳譯

及鑑定，擔保傳譯內容、鑑定意見之真實。為確保鑑定意見成為證據資料之公正性、正確性，

鑑定人未依法具結者，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3 乃明定其鑑定意見不得作為證據；至通譯之

傳譯內容並非證據，性質上僅為輔助法院或非通曉國語之當事人、證人或其他有關係之人理

解訊答內容或訴訟程序之手段，是通譯未具結者，是否影響其傳譯對象陳述之證據適格，仍

應以作為證據方法之證人、被告等實際上已否透過傳譯正確理解訊問內容而據實陳述為斷。 

3. 如事實上證人、被告等已經由翻譯正確理解語意而為陳述，即應認該證人已具結之證述或被

告陳述得為證據，無關乎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 3 之適用。 

 


